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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類受規管活動的受託人／保管人，但他們必須遵守有關財政
資源的適用法定規定。＂ 

 
7. 廢除《單位信託守則》第4.5(j)段的註釋。 

 
8. 以下文取代《單位信託守則》第5.10(d)段的註釋(2)：－ 

 
“(2) 向受託人／保管人提供相關資料，以便受託人／保管人履行其監管責任，

包括第4.5條所載的責任。＂ 
 

9. 廢除《單位信託守則》附錄G。 
 
 

2024年9月23日 
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

投資產品部執行董事 
蔡鳳儀 

 
 
 
 

2024年 9月 23日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
 投資產品部執行董事 
 蔡鳳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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